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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1日起，新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正式实施，其中对不文
明养犬的处罚力度“加码”，以
前遛狗不拴绳、养烈性犬干扰
他人，最高罚500元，现在最高
可罚1000元，情节严重的还可
能被拘留5到10天。

近日，达州市公安局通川
区分局对长期放任犬只“自由
奔跑”、干扰邻里生活的王某依
法作出行政处罚，这是新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正式实施以来，达州市
范围内针对“遛狗不拴绳”开出
的首张罚单。

金毛犬“自由放养”
民警多次上门劝诫无果

2022年，达州城区居民王
某领养了一只金毛犬，此后长
期对其采取“自由放养”模式，
未按规定佩戴牵引绳，导致金
毛犬缺乏约束，经常在小区里
横冲直撞。

周边居民反映，这只金毛犬
频繁在小区院落及周边道路游
荡，有时会快速奔跑，不仅影响了
居民正常通行，也让老人、小孩出
行时倍感不安。因生活受到明显
干扰，小区居民多次向相关部门
投诉，希望能解决这一问题。

达州市公安局通川区分局
凤北派出所接到投诉后，多次
派民警上门劝诫，明确告知王
某，其遛狗不拴绳的行为已干
扰他人正常生活，违反了相关
规定，要求其立即整改。

然而，面对民警的反复劝诫，
王某始终置若罔闻，认为自己家
的金毛犬性格温顺不会咬人，所
以一直未采取任何整改措施，扰
民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

开出全市首张罚单
养狗遛狗不能再“任性”

日前，凤北派出所再次接

到群众关于王某养犬扰民的投
诉。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
查，发现王某的金毛犬仍处于
未拴绳的游荡状态。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已正式实
施，养犬不再是个人私事，拴绳
是关乎公共安全的法定义务。”
鉴于王某经多次劝诫仍不改
正，民警不再仅作口头提醒，而
是依据新实施的法律规定，对
其作出行政警告的处罚——这
是新法实施后，达州全市开出
的“遛狗不拴绳”首张罚单。

“养犬是权利，更是责任。”
达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全市首张“遛狗不拴绳”罚
单的开出，既是对新法的严格
执行，也是对不文明养犬行为
的有力警示。一根牵引绳看似
细小，实则牵住的是养犬人的
责任与担当，更是对他人生命
安全的尊重与保障。

达州警方呼吁，广大养犬
市民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主动为犬只佩戴牵引绳，规
范养犬行为，共同维护整洁、
安全、和谐的公共环境。下
一步，公安机关将持续加大
对不文明养犬行为的查处力
度，对违反规定的行为依法
严肃处理，切实保障市民的
合法权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业

202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新法”）正式施行。新法首次
将校园欺凌纳入治安管理处罚范畴。“他还是个孩子”
这句话，不再能成为校园欺凌的挡箭牌。什么是法律
意义上的“校园欺凌”？欺凌者应承担什么法律后
果？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
授金成波对此进行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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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被狗从背后抱住腿，
吓得我浑身发麻！”1月7日18
时许，家住米易县的刘某在小
区内遭遇惊魂一幕——居民李
某牵着的棕色泰迪犬突然挣脱
牵引绳，径直扑向刘某并紧紧
抱住其左腿，引发双方争执。

米易县公安局攀莲派出所
接警并核查后，依据2026年 1
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对李某依法采取警告的行政处
罚措施。

此次事件中，饲养人李某坦
言“以为泰迪体型小不会有危
险”，这一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
恰恰是不文明养犬行为频发的
重要原因。事实上，无论犬只体
型大小，脱离管控的宠物犬都可

能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
案发当日18时许，米易县

某小区正值居民下班回家的人
流高峰，李某遛犬时未有效管
控犬只，导致泰迪犬挣脱牵引
绳实施扑袭。尽管未造成严重
肢体伤害，但突如其来的惊吓
让刘某身心不适。警方调查确
认，李某“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
事实清晰、证据确凿，依据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规
定，依法作出处理。这一处罚向
社会传递出明确信号：养犬绝非
个人私事，而是关乎公共安全的
法定义务。

2026年1月1日实施的新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针对不文明养犬行

为构建起更严格的惩戒体系，处
罚力度较以往实现全面升级。

对比旧版，新法不仅将“遛
狗不拴绳”“放任犬只恐吓他
人”的最高罚款额度从500元提
升至1000元，更新增两类重点
处罚情形：一是违反规定出售、
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二是
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他
人受伤。

新法第八十九条明确规
定，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经
警告后不改正或致使他人受伤
的，可处5日以下拘留或10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最高
可处10日拘留；未采取安全措
施导致动物伤人的，同样面临
最高10日拘留的处罚。

据四川法治报

校园欺凌首次被纳入治安管理处罚范畴

“他还是个孩子”
不再是挡箭牌

过去，校园欺凌缺乏针
对性的法律规制，导致处置
标准不统一、公权力介入不
明确。新法最核心的变化
之一，就是将校园欺凌纳入
治安管理处罚范畴，首次以
专门条款，明确划定了校园
欺凌的法律边界，赋予了公
安机关介入的权利，打破了
校园欺凌是“内部事”的旧
认知。这也意味着，我国校
园欺凌治理从“校规约束”
迈入“法治规制”的新阶
段。未来，这一新的修订将
在破解校园欺凌问题、保护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阻断不
良行为向犯罪演化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在新的法治框架之下，
怎样区分同学之间的正常
打闹和校园欺凌，是许多家
长十分关心的问题。2021
年5月25日教育部审议通过
的部门规章《未成年人学校
保护规定》对什么是法律意
义上的“校园欺凌”做了详

细界定。规定归纳了侵犯
身体、侮辱人格、侵犯财产、
恶意排斥、网络诽谤或传播
隐私等五类欺凌行为。规
定还指出，在学生之间，如
果年龄、身体或者人数等方
面占优势的一方蓄意或者
恶意对另一方实施上述行
为，或者以其他方式欺压、
侮辱另一方，造成人身伤
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
的，可以认定为构成欺凌。
由此可知，欺凌行为的核心
特征是主体上的特定性、主
观上的故意性、后果上的伤
害性，这就把学生欺凌和学
生间正常的打闹区别开
来。而刚刚施行的新法，首
次增设独立条款，将“学生
欺凌”明确为规制对象；明
确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
式实施学生欺凌的，公安机
关可直接介入，对违反治安
管理的欺凌行为依法处罚，
同时采取矫治教育等措施，
使法律边界更加清晰。

长期以来，个别未成年
人因年龄原因未受到实质惩
处，助长其侥幸与嚣张心理，
屡教不改造成恶劣影响。新
法打破了“未成年人违法不
拘留”的惯例，加大了对校园
欺凌行为的惩戒力度。

修订前的治安管理处
罚法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
周岁的未成年人不执行拘
留，新法则对不执行拘留的
规定作出调整，规定已满14
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
人，一年内两次以上违反治

安管理的，依法执行行政拘
留；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
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但情
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
执行行政拘留。这一调整
一方面体现了办理未成年
人案件时应遵循的“教育为
主、惩罚为辅”原则，有助于
避免未成年人滑向犯罪深
渊；另一方面极大压缩了过
往对一些违法未成年人“不
予拘留”“一放了之”的范
围，传递出“法不能向不法
让步”的鲜明导向。

学校是治理校园欺凌
的重要一环。但在现实中，
一些学校在处理欺凌事件
时常常陷入“管重了怕担
责、管轻了没效果”的两
难。个别学校出于维护声
誉的考虑，甚至倾向于隐瞒
或淡化欺凌行为。这成为
遏制校园欺凌的一大阻力。

新法规定，如学校明知
发生严重的学生欺凌或其他
侵害未成年学生的犯罪，不

按规定报告或者处置的，责
令改正，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建议有关部门依法予以
处分。这一规定压实了学校
的报告与处置责任，既给予
学校在处置校园欺凌时明确
的法律依据，也倒逼学校建
立长效防治机制，将欺凌治
理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
预防”，更好为未成年人撑起

“安全保护伞”。 据新华社

欺凌者要承担什么法律后果？

校方应严格履行哪些职责？

新规落地意味着什么？

♦时间：1月7日傍晚 ♦地点：攀枝花市米易县

泰迪挣脱绳扑人，主人遭处罚


